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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文件

沪规划资源规〔2023〕6 号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关于印发《上海市征收集体土地
补偿标准（2024）》的通知

各有关区人民政府:

为进一步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，切实维护好

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，《上海市征收集体土地补偿标准（2024）》

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一、关于征地区片综合地价

本市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由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两部分

构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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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补偿费根据《上海市征地土地补偿费标准（2024）》执

行。

安置补助费为《上海市被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农业人员就

业和社会保障办法》（沪府规〔2022〕3 号）涉及的被征地人员

的生活补贴费，标准按照本市相关规定执行。

二、关于征地青苗补偿标准

征地青苗补偿标准按照《上海市征地青苗补偿费标准

（2024）》执行。

三、关于征地财物补偿标准

征地财物补偿标准按照《上海市征地财物补偿费标准

（2024）》执行。《上海市征地财物补偿费标准（2024）》中未涉

及的补偿项目，可采取近似类比照、跨区域参照、市场价协商、

成本法测算以及第三方评估等方法，协商补偿价格。

各区政府也可在《上海市征地财物补偿费标准（2024）》的

基础上，根据实际情况及特点，制定补充标准，并报市规划资源

部门备案。

四、关于征地房屋补偿标准

农村居住房屋、共同举办企业所有的非居住房屋以及通过集

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取得土地使用权的非居住房屋，其补偿标

准按照本市征地房屋补偿相关文件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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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关于被征地人员社会保障费用

被征地人员社会保障费用按照《上海市被征收农民集体所有

土地农业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办法》（沪府规〔2022〕3 号）规

定，用于缴纳社会保险费和支付一次性经济补偿。

六、施行日期

本通知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。该标准执行前已签订征

地补偿安置协议并生效的，仍按原标准执行。

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
2023 年 12 月 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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